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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工會處理全民健康保險與勞工保險及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保險費注意事項修正規定 

一、 為期各職業工會(以下簡稱工會)妥善處理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

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保險費(以下簡稱保險費)，確保會員保

險權益，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工會收繳保險費，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三、 工會應於金融機構或郵局設立會員保險費專戶以方便會員以轉帳

或劃撥方式繳交保險費，如會員親至工會繳交保險費應於當日即

收即存。 

四、 專戶存儲之保險費，除按月繳交保險人外，不得移作他用。其孳

息以應用於會員保險之相關事項為限。 

五、 工會保險費專戶之支票應由工會代表人、總幹事 (秘書) 及經管財

務之人員共同用印。其存摺及印鑑不得集中一人保管；工會向保

險人繳納會員保險費所開立之支票應劃線，並加蓋「不得背書轉

讓」字樣之章記。 

六、 工會應按月編製「保險費收繳明細及使用情形表」，連同金融機構

或郵局對帳單送監事會議審查。上開資料主管機關如有需要得請

工會隨時函送。 

七、 工會監事會對於會員保險費之收繳及存儲情形應予監督審查，如

發現不當運用情事應提出糾正，其涉及不法行為者應報請主管機

關依法處理。 

八、 工會代表人及經管財務之人員應投保信用保險。保險額度由工會

視實際收繳保險費之總額情形定之。 


